
臺中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112年8月份 

書面稽核（電子文件）稽核情形一覽表 

序號 稽核結果（含發現缺失） 

1 

1. 以下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九）情形，請改進： 

(1) 招標公告「履約地點」欄位載明「臺中市(非原住民地區)」，

惟勞務採購規格說明書項次四、(一)載明「行程安排以日本宮

崎市為主(比賽地點)」。 

(2) 招標公告「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欄位載明「否」，惟投標須知

第57點卻規範「無法決標時是否得參考採購法第56條規定採行

協商措施：是(採行協商措施得更改之項目：全部評審項目)」，

投標廠商評審須知項次二(一)亦載明「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於招

標文件規定者，始得為協商及評審之對象。」，均有矛盾。 

(3) 有關服務建議書之份數，投標須知第24點規範為「1式6份」，

投標廠商資格文件審查表亦載明為「6份」，惟勞務採購規格說

明書項次六、(一)卻係「企劃書內容應以 A4之紙張繕打列印，

應加封面、目錄、頁碼，並裝訂成冊，印製5份，供評審委員

評分。」。 

2. 投標須知第78點之「受理廠商檢舉之採購稽核小組連絡電話、傳

真及地址與法務部調查局及機關所在地之調查站處（站、組）檢

舉電話及信箱」欄位空白未填，請檢討。 

3. 投標廠商聲明書附註7規範廠商於一定情形下須填寫「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

表」，惟漏未檢附相關檔案，爾後請至工程會網站/政府採購/招

標相關文件及表格下載「23-1.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

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揭露表」，並檢附供廠商填寫，請檢

討。 

4. 本案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核有以下違失，請檢討： 

(1) 將「服務建議書6份」列為機關審查合格或不合格之項目，請查

察工程會96年5月8日工程企字第09600182560號令「機關辦理採

購，不得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之投標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為不合格標。其有規定者，該部分無效。…四、投標文件之編

排、字體大小、裝訂方式或份數與招標文件規定不符」；建請至

本府採購專區\市府採購業務\其他採購文件項下下載「投標廠

商文件審查表-最有利標採購」，參照循序妥適辦理，以臻周延。 

(2) 將「服務建議書6份」列為特定資格文件，惟本案並非特殊或巨

額採購，不得依據「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

第5條第1項訂定特定資格，且服務建議書份數亦非該條項所規

範之特定資格範疇。 

2 
1. 以下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九）情形，請改進： 

(1) 招標公告「履約地點」欄位載明「臺中市(非原住民地區)」，惟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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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規格需求與罰則規範項次貳關於活動地點則載明「配合錦

標賽競賽地點『馬來西亞』辦理相關規劃」。 

(2) 招標公告「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欄位及投標須知第61點「無法

決標時是否得依採購法第 56 條規定採行協商措施」欄位均載

明「否」，惟投標廠商評審須知項次三(一)卻載明「投標文件經

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者，始得為協商及評審之對象。」、項次

六(三)亦規範「本機關保留本案於無法評定符合需要廠商時，

得參考政府採購法第 56 條及第 57 條規定，就所有評審項目

採行協商措施之權利」，均有矛盾。 

2. 投標須知第83點之「受理廠商檢舉之採購稽核小組連絡電話、傳

真及地址與法務部調查局及機關所在地之調查站處（站、組）檢

舉電話及信箱」欄位誤載「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中市政府採購申訴審

議委員會」相關聯絡資訊，請更正為本府採購稽核小組相關聯絡

資訊，並增加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之相關聯絡資訊，請

參閱招標公告「檢舉受理單位」所列資料進行修改。 

3. 本案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將「服務企劃書6份」列為機關審查合

格或不合格之項目，請查察工程會96年5月8日工程企字第

09600182560號令「機關辦理採購，不得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之投

標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不合格標。其有規定者，該部分無

效。…四、投標文件之編排、字體大小、裝訂方式或份數與招標

文件規定不符」；建請至本府採購專區\市府採購業務\其他採購

文件項下下載「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最有利標採購」，參照循序

妥適辦理，以臻周延。 

4. 投標廠商聲明書附註7規範廠商於一定情形下須填寫「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

表」，惟漏未檢附相關檔案，爾後請至工程會網站/政府採購/招

標相關文件及表格下載「23-1.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

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揭露表」，並檢附供廠商填寫，請檢

討。 

5. 依政府採購法第4條規定：「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

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

者，適用本法之規定，並應受該機關之監督」，本案辦理採購之機

關非屬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之情形，投標須知第9

點登載「教育部體育署(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20號)」應屬誤植，

請檢討。 

6. 投標須知第13點將「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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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署及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採購稽核分組」、「法務部廉政署」及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均誤列為依採購法第76條及第85條之

1受理廠商申訴或履約爭議調解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均請予

以刪除，保留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相關聯絡資訊即可，請改

進。 

7. 本案契約書核有以下違失，請檢討： 

(1) 本案涉及旅行社安排活動，且係使用工程會111年4月29日修正

之勞務採購契約範本訂約，惟契約第十條關於保險部分之「□

旅行業責任保險（履約標的涉旅行社安排活動者，建議擇定）。」

未勾選亦未訂定，爾後類案建議依據旅行業管理規則第53條妥

適訂定旅行業責任保險。 

(2) 第十七條第(四)項關於「依採購法規定受理調解或申訴之機關

名稱」欄位誤列本府採購稽核小組相關資訊，請更正為本府採

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相關聯絡資訊。 

8. 本案係未達公告金額，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招標、參考最

有利標精神決標辦理之採購案，投標須知卻採用工程會112年6月

30日修正之「投標須知範本」，建議爾後類案使用工程會訂頒之

「參考最有利標精神投標須知範本」，以符實際需求。 

3 

1. 招標公告「履約地點」欄位載明「臺中市(非原住民地區)」，惟

需求說明書項次壹、一載明略以：「九年級學生戶外教育參觀活

動規畫行程安排以台南、高雄、屏東為主…」，項次壹、二則略

以：「七、八年級學生戶外教育參觀活動規畫行程：九族文化

村…」，並請注意九族文化村所在地南投縣魚池鄉為原住民地

區，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九）前後矛盾之情形，

請改進。 

2. 本案需求說明書核有以下違失，請改進： 

(1) 項次貳、一略以：「車輛牌照須為紅底白字，九年級車齡為5年內，

七八年級車齡為8年內，檢附行車執照並有一年內之檢驗及保養

記錄…」，請注意教育部訂頒之「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

輛應行注意事項」第5點第1款關於車齡部分規範略以：「應租用

合法之營業大客車（大客車牌照特徵及適用範圍如附表一）、車

齡：五年以下年份較新之車輛為原則（計算出廠日期至租用時

間）…離島地區或改裝裝載升降設備用車，因新車數較少，得租

用十年以下年份較新之車輛。」 

(2) 項次捌、三載明略以：「…用餐或便當餐廳營利事業（營業）登

記證或其他設立證明影印本。」，請注意經濟部98年4月2日經商

字第09802406680號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依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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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統一發證辦法所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起

停止使用，不再作為證明文件…」。 

3. 本案契約書核有以下違失，請改進： 

(1) 本案涉及旅行社安排活動，且係使用工程會111年4月29日修正

之勞務採購契約範本訂約，惟契約第十條關於保險部分之「旅

行業責任保險（履約標的涉旅行社安排活動者，建議擇定）。」

雖有勾選，惟「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______元（由機關於招

標時載明最低投保金額，不得為無限制）。」空白未填，爾後類

案建議依據旅行業管理規則第53條妥適訂定旅行業責任保險。 

(2) 依據本府103年4月15日府授秘文字第1030068821號函規定，機

關辦理契約等文件用印時，機關負責人簽署處請勿繕打首長姓

名，並預留空間，以利首長職銜簽字章用印，惟本案契約書仍

繕打「代表人：連○○」，爾後請依規辦理。 

4 

1. 以下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九）前後矛盾之情形，

請改進： 

(1) 招標公告「履約地點」欄位載明「臺中市(非原住民地區)」，惟

採購需求書項次(一)活動行程表載明之活動與住宿地點皆位於

屏東縣境內，並請注意屏東縣牡丹鄉及滿州鄉皆為原住民地區。 

(2) 招標公告「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欄位登載「否」，惟投標須知第

57點載明「無法決標時是否得參考採購法第56條規定採行協商

措施：是；採行協商措施得更改之項目：全部評審項目。」。 

(3) 招標公告「是否須繳納履約保證金」欄位登載「否」，投標須知

第43點「無履約保證金之理由」亦勾選「勞務採購」，惟採購需

求書項次三(一)卻規範「廠商與校方簽訂契約後，無故解約時，

校方沒收全部履約保證金，並函請交通部觀光局、旅行業品質

保證協會依法處理。」。 

(4) 本案評審須知項次十一、(一)載明「符合需要廠商之服務建議

書及相關投標文件涉及著作權部分為廠商所有，但本校擁有使

用權及修改權。」，惟契約書第十四條關於權利及責任之項次

(三)「廠商履約結果涉及履約標的所產出之智慧財產權」項下

均空白未勾選。 

2. 評審須知項次八、(三)、6規範「得標廠商應以印鑑證明文件所載

之登記印鑑辦理簽約；不得使用代用印章。」，請注意工程會89年

3月17日（八九）工程企字第89007258號函「經濟部商業司已取消

公司印鑑登記制度」及同年6月1日（八九）工程企字第89013137

號函「採購法並無關於投標廠商印鑑證明之規定。」，請檢討。 

3. 「最有利標作業手冊」項次肆、二、（一）、５載明「採固定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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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者，宜於評選項目中增設『創意』之項目，以避免得標廠商

發生超額利潤。但廠商所提供之『創意』內容，以與採購標的有

關者為限。」，本案採固定費用給付，評審標準卻未將「創意」納

入，建議爾後類案應將之訂入評審標準。 

4. 契約書第十七條第(四)項關於「依採購法規定受理調解或申訴之

機關名稱」欄位誤繕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

會相關聯絡資訊，請依據招標公告之「申訴受理單位」資訊進行

更正。 

5. 投標廠商聲明書附註7規範廠商於一定情形下須填寫「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

表」，惟漏未檢附相關檔案，爾後請至工程會網站/政府採購/招

標相關文件及表格下載「23-1.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

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揭露表」，並檢附供廠商填寫，請檢

討。 

5 

1. 以下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九）情形，請改進： 

(1) 招標公告之「招標方式」欄位填載「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惟投標須知第15點關於招標方式之處卻同時勾選「依採購法第

22條第1項第9款辦理；■委託專業服務。」及「依採購法第49

條規定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招標公告之「決標方式」

欄位填載「參考最有利標精神」，惟投標須知第59點關於決標原

則之處卻係勾選「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準用最有利

標。」，而未勾選「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參考最有利標精神擇符

合需要者辦理議價。」。 

(2) 招標公告「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欄位載明「是」，投標廠商評審

須知項次五(三)亦規範「本機關保留本案於無法評定符合需要

廠商時，得參考政府採購法第56條及第57條規定，就所有評審

項目採行協商措施之權利。」，惟投標須知第62點關於「無法決

標時是否得依採購法第56條規定採行協商措施」之欄位卻勾選

「否」。 

(3) 招標公告「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欄位載明「廠

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廠商或其受雇人、從業人員具有

專門技能之證明」、「廠商信用之證明」3項，惟投標須知第65點

(二)關於「與履約能力有關者」之欄位僅勾選「廠商信用證明」

1項。 

2. 本案契約書核有以下違失，請改進： 

(1) 本案涉及旅行社安排活動，且係使用工程會111年4月29日修正

之勞務採購契約範本訂約，惟契約第十條關於保險部分之「□



臺中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112年8月份 

書面稽核（電子文件）稽核情形一覽表 

序號 稽核結果（含發現缺失） 

旅行業責任保險（履約標的涉旅行社安排活動者，建議擇定）。」

未勾選亦未訂定，爾後類案建議依據旅行業管理規則第53條妥

適訂定旅行業責任保險。 

(2) 第十七條第(四)項關於「依採購法規定受理調解或申訴之機關

名稱」欄位誤繕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相關聯絡資訊，請依據招標公告之「申訴受理單位」資訊進行

更正。 

3. 本案係未達公告金額，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招標、參考最

有利標精神決標辦理之採購案，投標須知卻採用工程會112年1月

4日修正之「投標須知範本」，建議爾後類案採用工程會訂頒之「參

考最有利標精神投標須知範本」，以符實際需求。 

4. 本案為國際教育旅行，按旅行業性質為特許行業，惟投標廠商資

格卻僅訂定公司登記、商業登記、納稅證明、信用證明等等，未

依據「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3條第4項規

定以經濟部編訂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所列之大類、中類、

小類或細類項目訂定投標廠商資格，爾後類案請依本項規定及旅

行業管理規則第3條之法定業務範疇妥適訂定投標廠商資格，請

改進。 

5. 「最有利標作業手冊」項次肆、二、（一）、5載明「採固定價格給

付者，宜於評選項目中增設『創意』之項目，以避免得標廠商發

生超額利潤。但廠商所提供之『創意』內容，以與採購標的有關

者為限。」，本案採固定費用給付，評審標準卻未將「創意」納入，

建議爾後類案應將之訂入評審標準。 

6 

1. 招標公告「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欄位載明

「否」，惟規格需求與罰則規範項次四關於承辦廠商資格項下載

明「檢附一年內無跳票紀錄證明」，屬於「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

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4條第1項第5款訂定與履約能力有關之

基本資格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九）前後矛盾情

形，請改進。 

2. 招標公告「履約期限」欄位載明「詳規格需求與罰則規範及契約

書所載內容」，核有「機關傳輸政府採購資訊錯誤行為態樣」二、

(七)「履約期限、廠商資格條件摘要等必填之欄位，以『詳招標

文件』略過。」之違失，請檢討。 

3. 投標須知第78點之「受理廠商檢舉之採購稽核小組連絡電話、傳

真及地址與法務部調查局及機關所在地之調查站處（站、組）檢

舉電話及信箱」欄位空白未填，請檢討。 

4. 本案規格需求與罰則規範項次四關於承辦廠商資格項下載明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09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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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登記證」，請注意經濟部98年4月2日經商字第

09802406680號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依營利事業統

一發證辦法所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起停止使

用，不再作為證明文件…」。 

5. 依據本府103年4月15日府授秘文字第1030068821號函規定，機

關辦理契約等文件用印時，機關負責人簽署處請勿繕打首長姓

名，並預留空間，以利首長職銜簽字章用印，惟本案契約書仍繕

打「負責人：趙育興」，爾後請依規辦理。 

7 

1. 投標須知第31點未收取押標金，惟第33點勾選予以減收金額之

情形，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九）情形，請改進。 

2. 投標須知第12點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電話分機有誤，請修

正為23600。 

8 

1. 投標須知第38點未收取履約保證金，惟第40點勾選予以減收之

情形，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九）情形，請改進。 

2. 投標須知第74點投標文件收件地點載明：「407臺中市○○區○

○國民小學總務處（地址：○○○臺中市○○區○○路○○

號）」，惟招標公告「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欄位僅敘明至機關地址

投標，建議加註收受處所或單位，以利廠商遞送投標文件。 

3. 契約第1條第8款副本份數未載明，請改進。 

4. 契約第18條第4款受理調解或申訴之機關名稱及傳真有誤，請參

考投標須知第12點所列資訊修正，請改進。 

9 
招標需求書壹、六載有「決標後…，廠商不得異議」，核有「政府採

購錯誤行為態樣」一、（四）情形，請改進。 

10 

1. 以下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九）情形，請改進： 

(1) 招標公告「廠商資格摘要」欄位載有「3.依工業團體法或商業

團體法須加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證明」，惟投標須知第64點未見

載明。 

(2) 投標須知第64點所載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

為「登記或設立證明、納稅證明文件、廠商信用證明」，其中「廠

商信用證明」為「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

第4條所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惟招標公告「是否

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欄位登載為「否」。 

(3) 同上，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12點及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所列資

格證明尚包含「產品責任投保證明、食品檢驗合格證書、營養

師證明」，亦與投標須知第64點所載不一致，上開證明文件若非

屬「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4條所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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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宜請投標廠商於服務建議書提出，

避免衍生爭議。 

(4) 招、決標公告「履約期限」欄位載為「自112年8月1日起至113

年7月31日」，核與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5點、契約書第7條第1項

所載「112年8月30日至113年6月30日」不一致。 

2. 投標須知第83點漏未載明受理廠商檢舉之採購稽核小組、法務

部調查局及機關所在地調查站處之相關資訊，請參閱招標公告

「檢舉受理單位」所列資料進行修改。 

3. 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將「服務建議書（一式5份）」列為審查符合

或不符合之項目，請查察工程會96年5月8日工程企字第

09600182560號令「機關辦理採購，不得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之

投標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不合格標。其有規定者，該部分

無效。…四、投標文件之編排、字體大小、裝訂方式或份數與招

標文件規定不符」；建請至本府採購專區\市府採購業務\其他採

購文件項下下載「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最有利標採購」，參照循

序妥適辦理，以臻周延。 

4. 有關投標須知： 

(1) 本案係未達公告金額，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招標、參考

最有利標精神決標辦理之採購案，投標須知卻採用工程會112年

6月30日修正之「投標須知範本」，建議爾後類案使用工程會訂

頒之「參考最有利標精神投標須知範本」，以符實際需求。 

(2) 第13點漏未載明「臺中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聯絡資訊，

請參閱招標公告「申訴受理單位」所列資料進行修改。 

(3) 第24、28點分別漏未載明「投標文件有效期」、「開標地點」。 

(4) 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招標文件

規定廠商須繳納保證金或提供其他擔保者，應一併載明繳納期

限及收受處所或金融機構帳號。」，本案投標須知第32點、39點

分別規定須繳納押標金及履約保證金，惟第53點漏未載明各種

保證金之繳納處所或金融機構帳號。 

11 

1. 以下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九）情形，請改進： 

(1) 招標公告「本案評選項目是否包含廠商企業社會責任（CSR）指

標」欄位登載「否」，惟評選須知三、評選標準載有「廠商企業

社會責任指標」評審項目。 

(2) 招標公告「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欄位係登載

「是/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惟投標須知第60點第2項

係載明「廠商信用證明」。 

2. 契約第18條第4項關於「依採購法規定受理調解或申訴之機關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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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誤填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政風室、臺中市政府採購稽核小

組、法務部廉政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中央採購稽核小組、

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請

依據招標公告之「申訴受理單位」更正為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

會之相關聯絡資訊。 

12 

1. 以下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九）情形，請改進： 

(1) 招標公告「本案評選項目是否包含廠商企業社會責任（CSR）指

標」欄位登載「是」，惟評審須知三、評審標準未見載明，工程

會111年12月13日工程企字第1110100771號、111年4月12日工程

企字第1110004729號函併請參閱。(公開於該會網站) 

(2) 招標公告「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欄位載明「否」，惟投標須知第

57點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勾選「是」、評審須知第5點第3款亦載明：

「本機關保留…採行協商措施之權利。」。 

(3) 招標公告「廠商資格摘要」欄位載有「3.依工業團體法或商業

團體法須加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證明」，惟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

3點未見載明。(投標須知第60點「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及應附

具之證明文件」載明「請詳見投標須知補充說明」) 

2. 招、決標公告中，「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1條之1，成立採購工作及

審查小組」勾選「是」，惟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係協助審查採

購需要與經費、採購策略、招標文件等事項，及提供與採購有關

事務之諮詢，其性質與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8條協助辦理

評選作業之工作小組不同，招、決標公告內容是否誤植，請澄明。 

13 

1. 招標公告「預計金額是否公開」欄位載明「是」，惟投標須知第

7點未見載明，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九）情形，

請改進。 

2. 依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2條規定，廠商對於公告金額以上採購、

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爭議…，以書面分別向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所設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查本案招標公告中，

申訴受理單位誤載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

員會」，未依上開規定載明「臺中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之聯絡方式，上述請至政府電子採購網/資料維護及管理/個人

資料維護項下重新設定選項，並請提供設定完成頁面供審。 

3. 契約第22條第4項所載臺中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傳真有

誤，請修正為「04-22542611」。 

14 
1. 招標公告「預計金額是否公開」欄位載明「是」，惟投標須知第

6點未見載明，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九）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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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改進。 

2. 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25條規定：「保固保證金之

額度，得為一定金額或契約金額之一定比率，由機關於招標文件

中擇定之。前項一定金額，以不逾預算金額或預估採購總金額之

百分之三為原則；一定比率，以不逾契約金額之百分之三為原

則。」，本案預算金額為新臺幣292,000元，惟投標須知第44點保

固保證金金額載明：「一定金額：新台幣15,000元整」，已逾預算

金額百分之三，核有違反上開規定，請改進。 

15 

1. 招標公告「廠商資格摘要」欄位包含「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

業稅或所得稅。3.廠商依工業團體法或商業團體法加入工業或

商業團體之證明。」，惟投標須知第64點未見載明，核有「政府

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九）情形，請改進。 

2. 有關投標須知： 

(1) 第13點所載「臺中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傳真有誤(契約

書第22條第4項亦有相同情形)，請參閱招標公告「申訴受理單

位」所列資料進行修改，另請刪除「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

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聯絡資訊，以免民眾誤向非管轄單位提出

檢舉。 

(2) 第24點漏未載明投標文件有效期。 

(3) 第39點規定須繳納履約保證金，惟第43點漏未載明履約保證金

繳納期限。 

(4) 第83點漏未載明法務部調查局聯絡資訊，同點所載臺中市調查

處檢舉電話有誤，請參閱招標公告「檢舉受理單位」所列資料

進行修改。 

16 

1. 以下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九）情形，請改進： 

(1) 招標公告「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欄位載明「是」，惟投標須知第

5點未見載明。 

(2) 招標公告「預計金額是否公開」欄位載明「是」，惟投標須知第

6點未見載明。 

(3) 招標公告「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欄位填列「否」，惟評審須知第

5點第3款載明：「本機關保留…，就所有評審項目採行協商措施

之權利。」。 

2. 切結書後段載有「絕無異議」，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

一、（四）情形，請改進。 

3. 投標須知第23點漏未載明投標文件有效期。 

4. 總標單上方載有「…並於末尾加整或正字，否則無效」，核有「政

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十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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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總標單預列減價欄位，建請參酌工程會94年3月25日工程企字第

09400092310號函說明二略以，建議爾後招標文件勿預列減價欄

位，以免造成投標廠商誤填及審標爭議之規定。 

6. 總標單註二載有「…未帶與登記印鑑相符之印章者，以棄權

論。」，請注意工程會89年3月17日（89）工程企字第89007258號

函釋說明二、（一）「…經濟部商業司已取消公司印鑑登記制度」

及工程會89.6.1（八九）工程企字第89013137號函說明五載明

「採購法並無關於投標廠商印鑑證明之規定」。 

7. 契約第5條第（1）項第6款物價指數調整載明「本工程履約期限

未達180日曆天/工作天，無適用物價指數調整規定。」，尚請注

意工程會95年8月25日工程企字第09500326530號函說明一所載

「因應近期國內營建物價劇烈變動，並協助國內廠商因應營建

材料價格變動致增加契約雙方履約成本風險，各機關爾後辦理

工程採購，不論工期是否長於一年，均請將本會訂頒『工程採購

契約範本』第5條第（1）項第6款及第7款物價指數調整之相關規

定納入招標文件，辦理工程款調整(含增加或扣減應給付之契約

價金)；不宜於契約中訂定『本工程無物價指數調整規定』之條

款，以降低雙方風險負擔。」。 

8. 契約第22條第4款所載臺中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傳真有

誤，請參考招標公告「申訴受理單位」欄位所列資料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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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招標公告「是否複數決標」欄位載明「是」(且誤將各工程項目

列為複數決標品項)，惟投標須知第55點載明「非複數決標」，核

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九）情形，請改進。 

2. 切結書後段載有「絕無異議」，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

一、（四）情形，請改進。 

3. 評審須知三、評審項目「其他」列有評審子項為「投標文件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予扣分(違反任一項者，本項為0分)：1.服務

建議書份數不符者2.未檢附電子領標憑據者3.未使用本校公告

之外標封格式者」，應請注意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6條規定「機關

應依下列規定，擇定前條之評選項目及子項：一、與採購目的有

關。二、與決定最有利標之目的有關。三、與分辨廠商差異有關。

四、明確、合理及可行。五、不重複擇定子項。」。 

4. 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將「企劃書6份」列為機關審查符合或不符

合之項目，請查察工程會96年5月8日工程企字第09600182560號

令「機關辦理採購，不得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之投標文件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為不合格標。其有規定者，該部分無效。…四、投

標文件之編排、字體大小、裝訂方式或份數與招標文件規定不



臺中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112年8月份 

書面稽核（電子文件）稽核情形一覽表 

序號 稽核結果（含發現缺失） 

符」；建請至本府採購專區\市府採購業務\其他採購文件項下下

載「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最有利標採購」，參照循序妥適辦理，

以臻周延。 

5. 依政府採購法第4條規定：「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

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

者，適用本法之規定，並應受該機關之監督」，本案辦理採購之

機關非屬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之情形，投標須知

第8點登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應屬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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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下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九）情形，請改進： 

(1) 招標公告「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欄位填列「否」，惟評審須知第

5點第3款載明：「本機關保留…，就所有評審項目採行協商措施

之權利。」。 

(2) 招標公告「廠商資格摘要」欄位載有「廠商依工業團體法或商

業團體法加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證明」，惟投標須知第60點未見

載明。 

2. 依政府採購法第4條規定：「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

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

者，適用本法之規定，並應受該機關之監督」，本案辦理採購之

機關非屬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之情形，投標須知

第8點登載「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應屬誤植。 

19 

1. 112/06/09招標更正公告之「是否異動招標文件」欄位填列「是」，

惟未見於招標更正公告登載招標文件變更、補充、釋疑事項或其

摘要，核與「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辦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

及第6款有間，請改進。 

2. 圖號02/A 工程概要說明18載有「放樣時…，承包商需照做不得

異議」，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四）情形，請改進。 

 

 


